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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醫學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小組會議紀錄 
開會時間：111年12月13日（星期二）下午14時00分-14時29分 

開會地點：勵學大樓第一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汪宜霈 學務長（學務處-陳炳宏秘書代理） 

出席人員：學務處-陳炳宏秘書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-林佩昭組長兼執行秘書、教務處註冊課務

組-謝翠娟組長、教務處招生組-洪薇鈞組長、口腔醫學院綜合組-劉秀月組長、藥學

院綜合組-蔡秀芬組長、護理學院綜合組-楊麗玉組長、生命科學院綜合組-劉旺達組

長、人文社會科學院綜合組-李淑君組長 

學生代表：大學生代表王敏嘉同學、碩士生代表葉品誠同學。 

缺席人員：醫學院綜合組-李建興組長、健康科學院綜合組-柯建志組長。 

請假人員：僑生代表張皆萱同學。 

列席人員：謝季霖小姐、蔡湘婷小姐、林季瑤小姐。 

紀錄人員：林季瑤小姐 

主席報告：（略） 

 

壹、 提案討論： 

⚫ 提案一（11112-1301） 

提案單位：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

案由：111學年度第2學期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助學金擬錄取人數案，請審議。 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本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助學金實施要點第二點，生活助學金經費編列：依「教育

部補助款」及本校「學生就學獎補助經費」提列預算支應。 

二、 本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助學金實施要點第六點，錄取名額：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小

組會議依本校及教育部預算決定每學期錄取名額。 

三、 111學年度可用預算，教育部補助補助119萬6,000元，學校編列186萬元，共計305萬6,000

元。 

四、 111學年度第1學期錄取84人已發放151萬2,000元(每人6,000元/發放3個月)，111學年度第

2學期可用餘額為154萬4,000元。 

五、 111學年度第2學期擬錄取85人，預計使用經費153萬元(每人6,000元/發放3個月)。 

決議：現場委員 10 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。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錄取 85 人，經費共計 153 萬元

(每人 6,000 元/發放 3 個月)。 

⚫ 提案二（11112-1302）  

提案單位：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

案由：111學年度第2學期本校各單位分配「學生工讀助學金」時數與人數（附件1-p.7），請審

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校學生工讀助學金實施要點審議111學年度第2學期各單位「學生工讀助學金」時

數與人數。 

二、 工讀時數之分配，應以每學年度規劃之全校性活動缺乏人力為優先考量，如大型慶典活

動、公共事務、環境整理、協助全國性或地方性學術會議之研討會等為優先分配。 

三、 111學年度經費編列總計11,008,643元(111-1學期編列540萬元) 

類  別 111-1 學期 111-2 學期 小  計 

學生工讀助學金 

(薪資及雇主負擔) 
540 萬元 5,608,643 元 11,008,643 元 



四、 111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工讀助學金使用情形： 

類  別 
111-1 學期 

預算金額 

111-1 學期 

執行金額 
餘  額 

學生工讀助學金 

(薪資及雇主負擔) 
540 萬元 520 萬元 20 萬元 

說  明： 

薪資說明： 

  a.111年1月份起學生每月每位工讀40小時/每小時168元/計薪資6,720元 

  b.111-1學期學生本人勞保費自付額：255元/人/月。 

  c.111-1學期雇主負擔1,497元/人/月(勞保費905元、勞退金450元、二代健保費142元)。 

五、 111學年度第2學期預算金額5,608,643元+111學年度第1學期餘額20萬元，合計5,808,643

元，如下： 

類  別 

111-2 學期 

固定預留金額 111-2 學期 

可分配金額 
學務長決行 宿舍幹部 畢業典禮 

僑生工讀金 

(雇主負擔) 

學生工讀 

助學金 

(薪資及雇主負擔) 

510,400 元 

(2,900 小時) 
974,660 元 146,616 元 18,000 元 

4,158,967 元 

1,649,676 元 

說  明： 

1.自 109-2 學期起已重新制定工讀時數分配方式。 

2.111-2學期薪資說明： 

  a.112年1月份起每月每位工讀40小時/每小時176元/計每月工讀薪資最高7,040元。 

  b.111-2學期學生本人勞保費自付額：266元/人/月。 

  c.111-2 學期雇主負擔 1,558 元/人/月(勞保費 959 元、勞退金 450 元、二代健保費 149 元)。 

3.111學年度第2學期各單位工讀助學金分配支用情形：(統計表如附件1 p.7- p.8) 

  薪資計3,192,943元(18,142小時)，雇主負擔965,960元(151人)，合計4,158,903元(餘64元)。 

決議：現場委員人數 11 位全數同意照案通過。決議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單位工讀助學金分

配時數如附件統計表所示。（附件 1-p.7） 

提案三（11112-1303） 

提案單位：學務處職涯發展組 

案由：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深耕計畫各項獎助學金申請案(附件 2-p.10-p.31)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111 年深耕計畫附錄 1 核定 11,429,000 元，扣除已支用 6,322,416 元，111-1「深耕計畫 

 附錄 1」可使用經費共計 5,106,584 元，教育部補助經費支應金額共計 631,584 元；起飛 

 圓夢助學專款支應金額共計 4,475,000 元，各項獎助學金申請狀況如下表。 

二、經 110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小組委員同意將將 110-2 學年度經未發放經費

1,784 元延用至且將延用至 111-1 學年度。 

三、依據 110 學年度第 1 次起飛圓夢助學金審查小組會議決議 111 年度調整預算項目為向學

助學金、鼓勵就業獎勵金、安定生活助學金及社會回饋助學金，並依深耕計畫各項獎助

學金發放原則，依當年度獲教育部補助金額及申請人數調整 111-1 各項獎助學金補助金

額，並依照計畫執行經費至 100%。 



項目 人 給付金額 申請金額總計 經費來源 

向學獎助金 

9 月 111 人 

3,900~6,900 

732,400   起飛圓夢助學專款 

10 月 122 人 802,300 起飛圓夢助學專款 

11 月 128 人 837,700 起飛圓夢助學專款 

補助報名費/認證費 9-11 月  29 人(33 張) 上限 4,000 43,340 起飛圓夢助學專款 

證照獎勵金 9-11 月  27 人(33 張) 2,000 66,000  起飛圓夢助學專款 

學業精進獎助金 9-11 月  

63 人 
5,200~20,000 

626,600  教育部補助經費 

15 人 138,300 起飛圓夢助學專款 

1 人 6,200 

4,984 教育部補助經費 

560 起飛圓夢助學專款 

656 真善美基金 

鼓勵就業獎勵金 9-11 月  131 人 6,900 903,900  起飛圓夢助學專款 

就業媒合獎勵金 9-11 月  6 人 2,000 12,000  起飛圓夢助學專款 

社會回饋獎助金 9-11 月  14 人 6,900 96,600 起飛圓夢助學專款 

安定生活助學金 9-11 月  161 人 2,900  466,900   起飛圓夢助學專款 

薪火專案-生活助學金  25 人 15,000 375,000 起飛圓夢助學專款 

總計    

5,107,240 元 

(含教育部補助經費 631,584 元+起飛圓夢助

學專款 4,475,000 元+真善美基金 656 元) 

 

 

一、 依「111 年度深耕計畫-附錄 1 計畫書」共規劃八項獎助學金(如下) 

1. 【向學助學金】審核通過後本學期 9 月到 11 月獎助金收件完畢，審核通過後由起飛

圓夢助學專款支應，每月每人核發 3,900 ~6,900 元向學助學金(詳如附件二)，申請共

計 361 人，合計 2,372,400 元。 

9月向學助學金(附件 2-p.10-p.12) 

醫學院 
口腔 

醫學院 
藥學院 

護理 

學院 

健康 

科學院 

生命 

科學院 

人文社會 

科學院 
合計 

15 15 13 8 27 16 17 111 
        

10月向學助學金(附件 2-p.13-p.15) 

醫學院 
口腔 

醫學院 
藥學院 

護理 

學院 

健康 

科學院 

生命 

科學院 

人文社會 

科學院 
合計 

18 15 15 7 28 20 19 122 

        

11月向學助學金(附件 2-p.16-p.18) 

醫學院 
口腔 

醫學院 
藥學院 

護理 

學院 

健康 

科學院 

生命 

科學院 

人文社會 

科學院 
合計 

23 15 16 7 29 16 22 128 

 

2. 【補助報名/認證費】審核通過後由起飛圓夢助學專款支應，本學期每人每張核發

100~4,000 元補助報名認證費(詳如附件-補助報名/認證費)，申請共計 29 人（33 張證

照），合計 43,340 元。 



補助報名/認證費(附件 2-p.19) 

醫學院 
口腔 

醫學院 
藥學院 

護理 

學院 

健康 

科學院 

生命 

科學院 

人文社會 

科學院 
合計 

9 6 3 0 4 6 1 29 

 

3. 【證照獎勵金】審核通過後由起飛圓夢助學專款支應，本學期每人每張核發 2,000 元

證照獎勵金(詳如附件-證照獎勵金)，申請共計 27 人（33 張證照），合計 66,000 元。 

證照獎勵金(附件 2-p.20) 

醫學院 
口腔 

醫學院 
藥學院 

護理 

學院 

健康 

科學院 

生命 

科學院 

人文社會 

科學院 
合計 

8 4 5 1 3 5 1 27 

 

4. 【學業精進獎助金】審核通過後由起飛圓夢助學專款、教育部補助金費及真善美基金

支應本學期每人核發 5,200 元～20,000 元學業進步獎助金(附件 2-p.21-學業進步獎助

金分頁)，申請共計 79 人，合計 771,100 元。 

 

5. 【鼓勵就業獎勵金】審核通過後由起飛圓夢助學專款支應，本學期每人核發 6,900 元

鼓勵就業獎勵金(詳如附件 2-p.23-鼓勵就業獎勵金)，申請共計 131 人，合計 903,900

元。 

鼓勵就業獎勵金(附件 2-p.23-p.25) 

醫學院 
口腔 

醫學院 
藥學院 

護理 

學院 

健康 

科學院 

生命 

科學院 

人文社會 

科學院 
合計 

24 19 15 5 34 18 16 131 

 

6. 【就業媒合獎勵金】審核通過後由起飛圓夢助學專款支應，本學期每人核發 2,000 元

就業媒合獎勵金(詳如附件 2-p.26-證照獎勵金)，申請共計 6 人，合計 12,000 元。 

就業媒合獎勵金(附件 2-p.26) 

醫學院 
口腔 

醫學院 
藥學院 

護理 

學院 

健康 

科學院 

生命 

科學院 

人文社會 

科學院 
合計 

1 0 2 0 1 1 1 6 

 

7. 【社會回饋助學金】審核通過後由起飛圓夢助學專款支應，本學期每人核發 6,900 元

社會回饋助學金(詳如附件 2-p.27-社會回饋助學金)，申請共計 14 人，合計 96,600 元

。 

社會回饋助學金(附件 2-p.27) 

醫學院 
口腔 

醫學院 
藥學院 

護理 

學院 

健康 

科學院 

生命 

科學院 

人文社會 

科學院 
合計 

1 1 2 1 6 2 1 14 

 

學業精進獎助金(附件 2-p.21-p.22) 

醫學院 
口腔 

醫學院 
藥學院 

護理 

學院 

健康 

科學院 

生命 

科學院 

人文社會

科學院 
合計 

9 9 7 6 18 16 14 79 



8. 【安定生活助學金】審核通過後由起飛圓夢助學專款支應，本學期每人核發 2,900 元

安定生活助學金(詳如附件 2-p.28-安定生活助學金)，申請共計 161 人，合計 466,900

元。 

安定生活助學金(附件 2-p.28-p.31) 

醫學院 
口腔 

醫學院 
藥學院 

護理 

學院 

健康 

科學院 

生命 

科學院 

人文社會 

科學院 
合計 

30 18 19 11 40 20 23 161 

 

決議：現場委員人數 11 位全數同意照案通過。決議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深耕計畫各項獎助學

金申請案如附件名冊及金額發放。(附件 2-p.10-p.31) 

 
臨時動議： 

提案一 

提案單位：學務處職涯發展組 

案由：請委員討論是否循往例將 112 年剩餘經費調整至深耕計畫獎助學金項目為向學助學金、

鼓勵就業獎勵金、安定生活助學金及社會回饋助學金，並依深耕計畫各項獎助學金發放

原則，依當年度獲教育部補助金額及申請人數調整項獎助學金補助金額，並依照計畫執

行經費至 100%。 

決議：現場委員人數 11 位全數同意照案通過。決議將 112 年剩餘經費調整至深耕計畫獎助學

金預算項目為向學助學金、鼓勵就業獎勵金、安定生活助學金及社會回饋助學金，並依

深耕計畫各項獎助學金發放原則，依當年度獲教育部補助金額及申請人數調整項獎助學

金補助金額，並依照計畫執行經費至 100%。 

 

貳、 散會：14時28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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